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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 

第四十届会议 

2021 年 2月 8日至 12日，维也纳（线上）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 

 

  摩洛哥政府提交的意见书 

 

  秘书处的说明 

 

  本说明载有 2020 年 12 月 16 日收到的摩洛哥政府提交的意见书。现将这

份材料按收到的原样转载于本说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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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摩洛哥关于建立国际投资法咨询中心的建议 

 

摩洛哥特别重视建立国际投资法咨询中心，以向各国提供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

解决管理方面的技术和法律援助。 

该中心可以在投资争端解决制度改革取得成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它将帮

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其在投资争端案件方面面临的问题。 

该中心还可以推介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的替代方法，从而大大降低解决争

端的成本。 

为此回顾摩洛哥代表团在其载于 A/CN.9/WG.III/WP.161 号文件的 2019 年 3 月

4 日来函中提议设立一个在投资争端解决领域支持和协助发展中国家的机制。 

与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摩洛哥赞成设立一个国际投资法咨询中心，该中心的工

作可以加强第三工作组可能考虑采用的各种投资争端解决制度改革方案之间的

协同作用。 

因此，为了丰富关于建立这样一个咨询中心的最佳选择的讨论，摩洛哥代表团

希望更详细地讨论：㈠该中心将提供的服务类型，㈡该中心的运作方式。 

 

㈠ 该中心将提供的服务类型 

 

该中心可提供两种类型的服务： 

  (1) 应争端所涉国的请求提供特别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将以优惠价格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无论是在友好解决争端阶段还是在仲裁程序过程中，该中心均应在合理期限内

提出其法律意见，以使有关国家能够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规定的时限内准备辩

护。 

为此，鉴于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缺乏专业知识和合格的人力资源，发展中国家应

优先获得该中心的法律咨询服务。 

  (2) 免费提供的永久性服务。将通过适当的发送方式向各国提供这些服

务，包括由该中心开展的工作、研究报告、知名法律从业人员的文章、研究以

及中心的年度报告。 

该中心可以免费提供的服务将着眼于提高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专门知识水平，

并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法方面的法律能力和专业素养。这些服务将包

括： 

  (1) 将以下内容翻译成法文： 

㈠ 国际研究中心和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学术论坛用英语开展的工作 

㈡ 标志着国际投资法重大发展的案件中的关键仲裁裁决 

  (2) 对特殊情况（如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可能引起的潜在争端进行

http://undocs.org/A/CN.9/WG.III/W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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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 

  (3) 建立仲裁员数据库，以帮助各国根据各自的利益和所面临争端的性

质更好地评估仲裁员的概况。 

 

㈡ 中心的运作模式 

 

关于该中心的运作，摩洛哥代表团建议如下： 

  (1) 该中心应是一个独立、中立和公正的机构。为此，可由联合国组织

对该中心进行监督。 

  (2) 中心应由高素质的常设法律顾问（6至 8名法律从业人员）组成，如

有必要，可以短期使用顾问服务，以便更有效地管理该中心有限的资源，特别

是其成立后的头五年。 

  (3) 该中心可以在区域组织的支持下设立区域办事处。作为该中心的一

部分开设一个区域办事处，将便利区域各国获得该中心的服务，并将降低投资

争端解决的费用。 

  (4) 该中心可与多边争端解决机构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和交流，如国际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国际法院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也可与某些私立

仲裁机构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和交流，如设在巴黎的国际商会国际仲裁法院或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研究所。 

  (5) 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一样，该中心应以三种语文提供服务。 

此外，该中心的活动不仅应侧重于投资条约引起的争端，还应涵盖与投资合同

有关的争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投资都是通过签订此类合同进行的。 

 


